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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 

    屏東縣政府因應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功能轉型，爰提出本作業要點

名稱及修正，其內容如下： 

一、 修正作業要點名稱 

二、 酌為文字修正（第一點、第四點、第六點、第八點、第十點、第十五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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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作業

要點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典藏

品借用作業要點 

因應館舍功能轉型爰將屏東

縣原住民文化會館修正名稱

為屏東原民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屏東原民館(以

下簡稱本館)典藏品借用

展覽，以宏揚原住民藝術

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本縣原住民文

化會館(以下簡稱本館)

典藏品借用展覽，以宏揚

原住民藝術文化，特訂定

本要點。 

 

修正館舍名稱。 

四、申請借用程序： 

   （一）借用單位須於一個

月前出具正式公

文向本府提出申

請，並一併檢附

「典藏品借用申

請單」 (如附件

一)、「展出設施

調查表」(如附件

二)等文件。 

   （二）經本府審核通過

後，雙方簽訂借用

契約書 (如附件

三)，借用單位應

提交借用期間「牆

對牆」時價金額保

險單（意即自典藏

品離開原儲存地

點開始到展出地

點往返之運輸途

中 以 及 展 出 期

間，都在保單的保

險範圍內），完成

借用程序。 

四、申請借用程序： 

   （一）借用單位須於一個

月前出具正式公文

向本府提出申請，

並一併檢附「典藏

品借用申請單」 

(如附件一)、「展

出設施調查表」(如

附件二)等文件。 

   （二）經本府審核通過

後，雙方簽訂借用

契約書(如附件

三)，借用單位應提

交借用期間「牆對

牆」時價金額保險

單（意即自典藏品

離開原儲存地點開

始到展出地點往返

之運輸途中以及展

出期間，都在保單

的保險範圍內），完

成借用程序。 

附件酌修文字，屏東縣原住

民文化會館修正名稱為屏東

原民館。 

六、借用單位完成借用程序

後，應依雙方約定日期、

時間，由本府當面點交借

用之典藏品(以下稱借出

品)予借用單位，並核對

六、借用單位完成借用程序

後，應依雙方約定日

期、時間，由本府當面

點交借用之典藏品(以

下稱借出品)予借用單

附件酌修文字，屏東縣原住

民文化會館修正名稱為屏東

原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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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借出品狀況書」(如

附件四)。 

    前項借用單位於借用期

間，應負責借出品之安全

維護事宜；如有違反情

事，依借用契約書規定辦

理。 

位，並核對填具「借出

品狀況書」(如附件四)。 

    前項借用單位於借用期

間，應負責借出品之安

全維護事宜；如有違反

情事，依借用契約書規

定辦理。 

八、借出品於進行展覽或其他

使用時，借用單位應注意

所在環境之溫濕度(溫度

約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六

度、濕度約百分之四十五

至五十五)與安全維護。 

   前項借用品如有破壞、污

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借

用單位應儘速與本府聯

繫，並填具「借出品損壞

狀況報告書」 (如附件

五)，且應負擔修復及賠

償之責任。 

八、借出品於進行展覽或其他

使用時，借用單位應注意

所在環境之溫濕度(溫度

約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六

度、濕度約百分之四十五

至五十五)與安全維護。 

   前項借用品如有破壞、污

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借

用單位應儘速與本府聯

繫，並填具「借出品損壞

狀況報告書」 (如附件

五)，且應負擔修復及賠償

之責任。 

附件酌修文字，屏東縣原住

民文化會館修正名稱為屏東

原民館。 

十、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契

約指定範圍，凡涉及展

示、發行之宣傳品或出版

品等公開使用，應有「屏

東原民館典藏品」之標示。 

 

十、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契

約指定範圍，凡涉及展

示、發行之宣傳品或出版

品等公開使用，應有「屏

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典

藏品」之標示。 

 

修正館舍名稱。 

十五、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

限屆滿後十日內歸還

借出品，經本府檢視

點交，並核對借用品

狀況無誤後，再填具

「借出品歸還單」(如

附件六)，始完成歸還

手續。 

十五、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

限屆滿後十日內歸還

借出品，經本府檢視

點交，並核對借用品

狀況無誤後，再填具

「借出品歸還單」(如

附件六)，始完成歸還

手續。 

附件酌修文字，屏東縣原住

民文化會館修正名稱為屏東

原民館。 

 



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 
109 年 6月 22 日屏東縣政府屏府原輔字第 10923656500 號函訂定全文 16 點 

114 年 5月 5日屏東縣政府屏府原輔字第 1140122402 號函修定 

 

一、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屏東原民館(以下簡稱本館)典藏品借

用展覽，以宏揚原住民藝術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典藏品，指經本府公告本館典藏之具紀念性、歷史性或價值

性之財物及藝術作品。 

三、 國內外合法設立之公私立機關(構)、學校、公司或其他團體（以下簡稱

借用單位)，為辦理非營利性展覽或其他使用，得向本府申請借用典藏

品。 

四、 申請借用程序： 

(一) 借用單位須於一個月前出具正式公文向本府提出申請，並一併檢附

「典藏品借用申請單」 (如附件一)、「展出設施調查表」(如附件

二)等文件。 

(二) 經本府審核通過後，雙方簽訂借用契約書(如附件三)，借用單位應

提交借用期間「牆對牆」時價金額保險單（意即自典藏品離開原儲

存地點開始到展出地點往返之運輸途中以及展出期間，都在保單的

保險範圍內），完成借用程序。 

五、 申請借用期間以簽約日起不逾六個月為限；如須延期，應於借用期限屆

滿前三十日通知本府，經本府同意後始得延期。 

前項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但有特殊事由經本府專案簽准者，得再予

延期。 

六、 借用單位完成借用程序後，應依雙方約定日期、時間，由本府當面點交借

用之典藏品(以下稱借出品)予借用單位，並核對填具「借出品狀況書」(如

附件四)。 

前項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應負責借出品之安全維護事宜；如有違反情事，

依借用契約書規定辦理。 

七、 借用單位於提出及歸還借出品時，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包裝與搬運並負

擔其衍生之費用，並確保包裝與搬運之安全。 

八、 借出品於進行展覽或其他使用時，借用單位應注意所在環境之溫濕度(溫

度約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六度、濕度約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與安全維

護。 

前項借用品如有破壞、污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借用單位應儘速與本府

聯繫，並填具「借出品損壞狀況報告書」(如附件五)，且應負擔修復及

賠償之責任。 

九、 前點第二項之賠償，應以本府所開列保險金額或實際修復經費為計價基

礎，借用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十、 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契約指定範圍，凡涉及展示、發行之宣傳品或出

版品等公開使用，應有「屏東原民館典藏品」之標示。 



前項借出品發表之任何刊物，應送交二份出版品供本府備查。 

十一、提出借出品之申請時，可預期有擴張契約使用範圍之需求者(如影像作為

展覽宣傳出版品之一部份等)，應於申請時一併取得本府授權；非可預期

者，應立即通知本府，經本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十二、典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出借： 

(一) 未辦妥借用作業程序。 

(二) 尚未完成登錄或編目之典藏品。 

(三) 借用單位無法提供完整的保 存環境或承諾所規定條件。 

(四) 本館展示中或正在進行維護或研究。 

(五) 屬於稀有品或脆弱易損壞。 

(六) 借用單位有不良借用紀錄二次以上。 

(七) 其他經本府認定不宜出借之事由。 

十三、借出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終止借用： 

（一） 借出品產生明顯的劣化現象或因損壞而無法繼續符合借出目的。 

（二） 借出品於使用期間遺失。 

（三） 借用單位有違反契約情事。 

（四） 本府另有其他重要利用。 

（五） 展覽場所所在區域發生重大危難，有損及借出品之虞。 

十四、借用單位不得就借出品進行下列行為： 

（一） 變更申請借用目的，轉為其他用途。 

（二） 作為營利用途使用。但如為申請借用目的之延伸使用，依第十一點

規定辦理。 

（三） 轉借與第三人或機關(構)。 

（四） 任何形式之複製。 

（五） 就借出品作拆解、切割、塗佈、磨光或其他任何改變、破壞性處理。 

十五、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限屆滿後十日內歸還借出品，經本府檢視點交，並

核對借用品狀況無誤後，再填具「借出品歸還單」(如附件六)，始完成

歸還手續。 

十六、借用單位逾期未歸還借出品者，依行政程序通知及移送強制執行，並於

借出品歸還後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借用。 



附件一：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申請單 

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申請單 

申請 

借用單位 
 

單位 

負責人 
 

提往地點  

借用期限     年   月   日 
預定歸還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申請借用作品明細 

NO 總號 分類號 藏品名稱 藏品類別 

1     

2     

提借件數：共＿＿＿＿件 

提借用途 (必填) 

延伸用途 (選填) 

說明 

1. 凡國內合法設立之公私立機關(構)、學校、公司或其他團

體，均得為申請借用對象。 

2. 為展覽或其他特殊理由，經本館批准者，得提借作品，並

須依預定歸還時間準時回庫。 

3. 提借作品如須延期入庫，應於借用期間屆滿前三十日以正

式公文通知本館，經屏東縣政府同意後始得延長，以一次

為限。 

4. 申請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限屆滿後十日內歸還借出品，經

本館檢視核對狀況無誤後，再填具【借出品歸還單】始完

成歸還手續。 

5. 其餘借用注意事項請以本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為依據

辦理。 

借

用

單

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負責人 

 

 

  

借

出

單

位 

本館文專人員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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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屏東原民館展場設施調查表 

屏東原民館 

借用品展出設施調查表 

 

 

 敬啟者：為發揮典藏功能，宏揚原住民藝術文化，本館特提供藏品供非營利性展示或其他使用。

為確保典藏品出借期間之安全，敬請詳填調查表，俾便本館評估貴單位展覽之相關設施，並提

出借展前之改善建議或配合設施。本資料僅供本館評估出借作品之依據與用途，並不對外公

開。謝謝合作！ 

 借展單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評語意見及建議： 

（此欄由本館填寫） 

 

 

 基本資料：主管姓名：╴╴╴╴╴╴╴╴╴╴╴╴╴╴╴╴╴╴╴╴╴╴╴╴╴╴╴╴╴╴ 

 單位地址：聯絡電話：╴╴╴╴╴╴╴╴╴╴╴╴╴╴╴╴╴╴╴╴╴╴╴╴╴╴╴╴╴╴ 

借展日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 填表說明：1.作答方向，請針對本次借用作品之安排規劃與相關設施回答之。 

              2.是非題，答「是」者，請於「是」欄內打「ˇ」，答否者，請於「否」欄內打「ˇ」。 

      3.問答題，請直接作答於右邊橫線上。 

              4.務請每一題均作答，切勿遺漏。 

 

 檢附資料： 

1. 展示區域平面圖。 

2. 展示空間各角度照片。 

3. 作品臨時存放庫房各角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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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控制 

                                                          是否 

1-1 展示空間（或展示櫥窗內）照度為多少？         ╴╴╴╴LUX 

是否能因展品需要而調整？                          □□ 

 

1-2 展示空間（或展示櫥窗內）為何種燈具？                ╴╴╴╴ 

   是否有防紫外線？            □□ 

                   

1-3 展示空間（或展示櫥窗內）溫度及相對濕度為多少？      ╴╴╴╴°C  ╴╴╴╴％ 

能否 24 小時控制？                            □□ 

                

1-4 臨時存放作品庫房溫度及相對濕度為多少？         ╴╴╴╴°C  ╴╴╴╴％ 

能否 24 小時控制？                            □□ 

 

 

二 防火設施 

 

2-1 展示空間與庫房消防設備：   

展示空間 

 名稱 功能 數量 

偵測系統    

警報系統    

滅火系統    

其他    

 

   庫房 

 名稱 功能 數量 

偵測系統    

警報系統    

滅火系統    

其他    

 

                                        是否 

2-2 以上設施是否定期檢修測試？               展示空間 □□ 

                                              庫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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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盜系統 

                                                             是否 

3-1 貴單位是否有警衛 24 小時留駐與巡邏？                  □□ 

                                                        

3-2 貴單位開放參觀時，出入口與展示空間內是否安排固定之   □□ 

看管人員或警衛？                                   

 

3-3 貴單位展品進出或佈卸展時，是否安排警衛看守？         □□ 

                               

3-4  貴單位展示空間是否設置監控警報系統？若有，請描       □□ 

述設備名稱。                                  設備：╴╴╴╴╴╴╴╴╴ 

                  ╴╴╴╴╴╴╴╴╴╴╴╴ 

 

四 其他                                                     

                                                         是否 

4-1  展示空間是否設有防止觀眾觸摸或碰撞之設施。          □□ 

                                                設備：╴╴╴╴╴╴╴╴╴ 

4-2  展示空間與庫房是否具有防鼠、防蟲、    展示空間 □□ 

防菌措施？                                 庫房   □□ 

 

五 補充說明 

 

除以上所調查的範圍項目外，貴單位對展示設施若有額外的說明與附加資料，請詳述：                                                   

 

 

 

填表人   簽章╴╴╴╴╴╴╴╴╴╴╴ 

 

主管     簽章╴╴╴╴╴╴╴╴╴╴╴ 

 

填表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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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屏東原民館借用契約書 

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契約書                                             

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立契約書人：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屏東原民館典藏品（以下簡稱借出品）借用展覽，以宏揚原住民藝術文

化，並經甲、乙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條款如下：                          

一、 乙方向甲方申請借出品     件，如附件一、典藏品借用申請單。 

二、 借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 甲方同意出借時，不收取借用費。 

四、 乙方申請借出品之用途，僅限於非營利性之展示或其他使用。 

五、 乙方非經甲方同意，所借展之借出品皆不得用任何方法複製或轉借。 

六、 乙方須辦理借用期間「牆對牆」之借出品保險，保險費概由乙方負擔，並

提交保單副本乙份予甲方收執。 

七、 乙方負責借出及歸還借出品之包裝與搬運，並負擔其費用；其處理方式須

徵得甲方同意。 

八、 借展期間，乙方應負責借出品之安全維護，如有破壞、污損或遺失，乙方

須負修復與賠償全部之責任。 

九、 前點借出品之賠償，以甲方所開列保險額為計價基礎，乙方不得異議。 

十、 乙方應於預定歸還期限內歸還借出品。 

乙方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得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不

經訴訟程序逕為強制執行：  

（二） 依本契約經甲方催告應給付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 

（二）乙方於本契約終止或借用期間屆滿時，經甲方催告應返還之借出品。 

十一、 本契約甲、乙雙方如因發生訴訟時，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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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十二、 本契約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一效力。 

十三、 本契約未盡事宜適用「屏東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行政程序法」 

及「屏東原民館典藏品借用作業要點」等有關法令之規定，並得準用民

法相關規定。 

 

 

甲  方：屏東縣政府  

縣長 ○○○ 

地  址：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電  話： 08-7320415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屏東原民館借出品狀況書 

 

屏東原民館 

借出品狀況書 

作品照片 

 

登錄號  

創作者  

作品提供者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媒材  

版次/尺寸   

作品狀況記錄 

□髒污 □孔洞 □黴斑 □變形 □刮痕 □皺折 □變色 □水漬□污漬 □磨損  

□泛黃 □銹痕 □脆化 □凹陷 □凸出 □龜裂 □蟲害 □膠帶痕 □附著物  

□昆蟲排泄物  □良好 

□其他        

外框、底座或附屬配件狀況記錄 
□木框 □鋁框 □玻璃 □無框 □掛軸 □手卷 □壓克力 □底座  □保護罩 □其

他 

□污漬 □膠帶痕 □表面刮痕 □漆剝落 

□其他  

作品相關文件 

備註： 

申請借用簽名： 

 

                         年    月    日 

本館借出人員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五：屏東原民館借出品損壞狀況報告書 

屏東原民館借出品損壞狀況報告書 
年     月      日 

類別  作者  

品名  價值  

尺寸  入庫日期  

損壞地點  損壞日期  

損壞情形  

損壞原因  

投保狀況  

處理情形  

備註 照片 

  

 

 



附件六：屏東原民館借出品歸還單 

屏東原民館借出品歸還單 

借 出

日期 
    年   月   日 歸還時間      年    月    日 

歸 還

地點 

 

借出作品明細 

NO 總號 分類號 藏品名稱 藏品類別 

1     

2     

提借件數：共＿＿＿＿件 

NO 作品現況簡述 

 
 

 
 

 
 

 
 

  

說明 

1. 借出（歸還）藏品經申請借用人員及本館文專人員點交無誤後

填具本註銷單陳核。 

2. 借出（歸還）藏品如有毀損或遺失，除於本註銷單「作品狀況」

欄註記外，並即另案簽報。 

借

用

單

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負責人 

 

 

  

借

出

單

位 

本館文專人員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